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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西土司木增史事考辩 

杨福泉
1
 

【摘 要】：纳西土司木增（木生白）是明代著名土司，生性刚猛儒雅兼具，“有事则戎马行间，无事则诗书礼

乐”。木增身在边地，心怀国家，曾上书进言，向朝廷提出十条建议，被视为耿直忠臣。他一生忠于明朝，报效国

家，始终以“明国忠臣”自勉。他功勋赫赫，荣衔甚多。而在明朝覆灭之际，木增在雪山悄然遁世,应是以身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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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受命于危难之际 

明朝万历十五年八月十五（1587 年 9 月 19 日），丽江大研古城的纳西族木氏土司家里，诞生了一名婴儿，他就是木增。木

增出生之日是明代晚期风云变幻、世事多变的时期，他怀着一腔壮志和报效国家的激情与夙愿，夙兴夜寐，披肝沥胆，对滇川

藏交接地区有过杰出的贡献，成为了纳西族历史上一位文武双全的杰出土司、中国西南土司史上一位传奇的人杰、明朝一位精

忠报国的忠臣，但也难逃英雄末路、暮年悲歌、壮志难酬的悲剧命运，成为明朝边地的一个末世英雄，演绎了悲欣交加的一生。 

木增出生后，按照纳西人传统的父子连名制习俗，因其父木青的纳西名是阿胜阿宅，他的纳西名为阿宅阿寺。按汉文化习

俗，当时人的名字还有字与号，木增号华岳，又号生白。木姓为赐姓。 

经历了元、明、清三个朝代，传了 22代、统治纳西族地区长达 470年的木氏土司信仰东巴教。东巴经《媒歌》中的一段话

曾被编纂《木氏宦谱》的土司木公用汉文写在这本家谱的前面，而且还把东巴经《崇般图》(《创世纪》)所记述的英雄崇仁利

恩认同为木氏土司的第 7代远祖，延续了神话远祖谱系的父子连名制习俗。 

明朝洪武年间十五年（1383），朱元璋派傅友德、蓝玉、沐英征讨云南。明朝军队攻克了大理后，丽江纳西首领阿甲阿德审

时度势，权衡利弊，率众归附明朝，朱元璋嘉奖他的功劳，“钦赐木姓”
(1)
。 

根据《皇明恩纶录》的记载，木增 9岁时，他半生戎马的祖父木旺（阿都阿胜）在平息叛乱的战争中战死（“志存乎靖乱，

遂身毙于临戎”），年仅 45岁。父亲木青（阿胜阿宅）继承了祖父的知府一职，但在 1597年就去世了，仅仅活了 29岁。 

关于木增的父亲木青，西方纳西学学者洛克（Rock.J.F）在《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中这样记述： 

木青字长生，号桥岳。木青熟读中国六经，长于书法，他的字刚劲有力，如苍松古鹤，因此他又有一个别号叫松鹤。他一

上任，就捐了大量军饷。由于他的人生观十分消极，导致他抛弃一切，飘然云游，一去不复返，只有其精灵长存人间。 

洛克对这段话有个如下的注释： 

传说他去玉龙雪山上一座叫做“和尚义古”的山峰，那是一个岩屑碎石覆盖的石灰石悬崖。从此就没有回来，显然他在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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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自杀了。纳西人到雪山上自杀的事很普遍，尤其是恋爱的男女。纳西族称这种殉情叫“游无”。 

但这件事情在《木氏宦谱》里没有记载。而清乾隆《丽江府志》记载木青生病后，家里虽竭力医治，但还是去世了。 

木氏土司后人看法不同，据木氏土司直系后裔木光先生撰文称，木青是在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六月，在顺宁大侯州平

乱中受了箭伤，因伤势过重，回到家祭天后，于同年十月十五去世，年仅 29 岁。(1)木增是木青的独生子，父亲去世时，他年仅

9岁。在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他 11岁时，朝廷批准他继承父亲的丽江知府职位。根据蔡毅中撰《云南木大夫生白忠孝纪》

所记，父亲去世，木增非常哀痛，“号天泣血，水浆不入口者三日”。爱国忠君和孝悌敬祖是木氏土司的家风，对父母的孝敬

常有记载，《木氏六公传》中记，木公（《木氏宦谱》所记第 14代木氏祖先，纳西名阿秋阿公）“君所自砥砺，惟忠孝修持”。

木高，父病“割股吁天；及承讳，哀毁有加”。木东，“父寝疾，君经月不解衣带，比居丧；鸡骨菜色，几于灭性。”这些孝

悌的德行也常在皇帝颁发给木氏土司的诰命中提到。(2) 

根据《木氏宦谱》的记载，在这一年，左所（今属四川）区域一个叫阿丈喇毛的头人乘木氏土司家连续遭遇两任土司去世

的危难之机，率众前来进犯，木府里人心惶惶。在这个危急时刻，木增临危不乱，召集木府的家人和下属，以祖宗所传规矩和

朝廷法度等鼓励大家，言辞从容镇定，大家都深受鼓舞。于是下属官兵士气昂扬地出击。年幼的木增在他母亲罗氏夫人的帮助

下，率领将士奋勇抗敌，击溃了阿丈喇毛率领的敌军。 

明代名士蔡毅中撰写的《云南木大夫生白先生忠孝记》中也记载，木增 9岁丧父，即承担起了土司重任。少年土司在位时，

有数千敌方骑兵来侵扰丽江村寨，“凶焰甚炽”。木增按剑而立，说，我要先把这些匪众灭了再吃饭，他的母亲因儿子尚年少，

为之担忧，怕他在战中有闪失，劝他不要出战，木增说：“母亲，儿已经继承了知府之位，已经有守护疆土的责任了。木家世

代以威武守卫边疆，现在这些盗匪欺负我年幼，乘机进犯，我心中蔑视这些盗匪。”木增随即召集兵马，激励将士，士气高昂，

争先奋勇杀敌。木增亲自上阵击鼓指挥，“冒矢石以进”，击败了来犯之敌。从第二年起，木增连续起兵征战，不断扩大木氏

土司的势力范围。文中记载他“威名远播，有战必胜”。说朝廷没有滇西北边地战事之忧，主要就是木增镇守边关的功劳。编

撰于清朝乾隆年间的《丽江府志略》对木增有这样的记录： 

木增，阿德（木得）八世孙，万历间，袭丽江土知府，值北胜州构乱，以兵擒首逆高兰。时三殿鼎建，输金助工，兼陈十

事，下部议可，朝廷喜其忠诚，特加参政秩。增又好读书传，极群籍，家有万卷楼。(3) 

木增是明朝忠臣，他的一些著作中有褒明贬清的言论，所以这些书籍曾在雍正乾隆年间被列为禁书。但清代的地方志书还

是对他有比较公允的评价。 

木增是第 13代木氏土司，学术界认为从木公到木增六代（1494-1646），是丽江纳西族木氏土司的鼎盛时期，木氏土司经过

数百年的经营，到木增时，其势力已经扩展到今四川、西藏边境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繁荣发展，丽江“产矿独盛，富冠诸郡”。

到木增任知府的时期，木氏土司的实力和影响力都已经是空前强大。 

二、以明国忠臣自勉守土护国 

木增生性刚猛儒雅兼具，善打仗，善骑射，好诗书，是个儒将，“有事则戎马行间，无事则诗书礼乐”。笔者 2016年去拉

萨大昭寺考察该寺收藏的木增主持刊印的大藏经《甘珠尔》，看到这套闻名遐迩的雕版刻印《大藏经》的引言上，盖着一颗大印，

上面镌刻着“明国忠臣”4个字，这是明代木氏土司的座右铭，木氏土司一直以此自勉自励，尽心尽责，精忠报国。土司木公曾

作《建木氏勋祠记》，从中可以看出木氏土司把尊崇祖先和效忠皇室作为基本的价值观并代代相传： 

自汉、唐、宋、元、迄今明朝，其间为诏、为公、为侯、为节度使、为宣慰使司、为察罕章、为宣抚司、为参政、为知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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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出自国家优典。而先代建功立业之显，官世授，禄世享，政世出，谱世系，土地人民世有，得之祖宗而延及子孙者，非无本

也……后之子孙，念祖宗之艰，述我所为善，内不可耽于酒色，外不可荒于犬马，惟立身修己，克恭克敬，勿亵尔神，勿怠尔

心；学书学礼，忠君至恳，孝亲至勤，爱民至专，祀神至诚，训子至要。此五者，蓄诸内而行诸外，垂诸子孙，庶几永久无替。……

尤念我祖太父本安，读书史，立宗子，不娶妾媵，家法愈浓愈备，木氏之盛，未有加于此者。凡我子孙，受朝廷世袭美官，拓

边守城，不可有动挠患，以遗天子忧。遵祖宗世传之训，不可紊淆变乱，以败坏木氏家箴。易曰:自天佑之，吉无不利。我子孙

亦有庆哉。(1) 

木增恪守祖训，敬天法祖，忠君爱国。只要朝廷调遣，就义无反顾地倾力出兵征战或积极贡献粮饷，把奉调征战视为臣子

之责，积极为国效力。木增多次奉朝廷之命参与平息叛乱的战争，比如曾在崇祯元年（1628）奉朝廷之命到云龙县（今属云南）

平息叛乱。在木增任知府时期，木氏土司在滇川藏地区的势力范围达到了历史上的鼎盛时期，所辖区域东北至四川省的木里、

九龙一带，北及四川省巴塘、理塘和西藏的昌都，西抵缅甸恩梅开江一带。 

一直延续到木增时代的各代木氏土司与康巴地区头人的战争，有其历史背景。明朝对藏地的政治策略是明代木氏土司与藏

地的政治关系形成的重要背景。明朝统治者对藏区的基本政治策略之一是分封西藏地方政教首领，实行“多封众建，尚用僧徒”

的政策，促进了中原与藏地的经济和文化交流，与藏区的关系得以改善。当时蒙古势力虽已经北退到了蒙古草原，但北元不断

南下，威胁到明廷的统治，“备虏”成为明廷面临的最大军事问题。为此，明朝在北边屯驻大量兵力，导致难在川康滇交界地

带和藏区纵深地带驻扎大量军队，而只能派一些兵力驻守在安多、康区的藏汉交界地区。《明实录》的记载表明，一旦康区发生

争端，当地驻军兵力不足，要从河西等地区调兵增援。明朝统治者一直担忧蒙古人与藏人联手，所以一方面效仿汉朝“严羌胡

之防”之谋略，屯重兵于安多北部。(2)一方面，明朝采取过去朝廷经常实施的政治手段，即“以藩治藩”“以夷治夷”。明王朝

曾对川西藏族地区长河西、鱼通、宁远宣慰司指示：“以蛮攻蛮，诚治边之善道。”对朵甘都司“以西番地广人犷悍，欲分其

势而杀其力，使不为边患”，并以“西陲宴然，终明之世无番寇之患”为目的。
(3)
滇西北与藏区毗邻，明廷认为是重要的边关要

塞。纳西族聚居的丽江、永宁等地更是被视为“可以筹云南”的重要区域。明廷非常重视有较强的军事实力的纳西族木氏土司，

视其为控制、牵制今迪庆等滇川康区部分地区藏族头人势力的重要力量。 

明代万历《云南通志》卷 16《分制吐蕃》中记：“吐蕃在云南铁桥之北，一名古宗，一名西蕃，一名细腰蕃。在唐常寇云

南，南诏不能胜，让之为兄，乃得粗安。后剑南节度提南诏兵捣其巢穴，斩首数十万，永断铁桥。吐蕃自是不复为云南患。我

高皇帝既平云南，遂裂吐蕃为二十三支，分属郡邑，以土官辖之，丽江府控制古宗，永宁府、北胜、蒗渠等州控制诸蕃，今蕃

人皆效顺，惟我所麾矣。”(4)《明实录》中也有这样的记载：“我朝始率众归附，太祖高皇帝令木氏世知府事，守石门以绝西域，

守铁桥以断吐蕃。国家自有云南以来，免受西戎之患者，皆该府藩蔽之力也。”(5) 

木氏土司受上述原因影响，加之欲扩大统治领域和势力范围等多种目的，纳、藏两族之间的战事也比较多，滇康地区的德

钦、维西、盐井、芒康、巴塘、理塘、木里等地区，都受到木氏土司的势力影响，因此也促成了两族经济文化交流和战争交织

的复杂局面。 

《木氏宦谱》以及其他史书均记载木增非常善于用兵，多次在战事中取得胜利，并能善待俘虏和投降的敌军，使敌军数千

人归顺，并“散其党”，使丽江及其周围地区的民众能休养生息。(1) 

木增在明朝万历二十六年（1598）继承土司的职位，根据《木氏宦谱》，木增是丽江木氏第 13 代土司。由于军功卓著，木

增多次获得朝廷褒奖，并敕建“忠义坊”，“以风励诸省土司”。以下是他受封的详情：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授封中宪大

夫；明天启二年（1622），升任云南布政使司右参政，授中议大夫褒以“荩忠”；明崇祯四年（1631）升为广西布政使司右布政；

崇祯十三年（1640）升任四川布政使司左布政，“着于省城建坊，以风励诸土司”；明崇祯十七年（1644），晋升为太仆寺卿，

准建“位列九卿”四字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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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 1999年 11月曾在当时的丽江纳西族自治县大具乡（今属玉龙县）一个采石场考察过一块上面镌刻着“万历四三”4个

字的石头，此摩崖石高约 1 米、宽约 3 米。乾隆年间撰修的《丽江府志略》中记载曰：“忠义坊，在土通判署右，高数丈，栋

梁斗拱，通体皆石，坚致精工，无与敌者。明万历间，土知府木增奉敕建。”正与摩崖上所刻的“万历四三”（1615）相呼应。

这个地方应该是木氏土司建石牌坊时的采石场。(2) 

根据《木氏宦谱》的记载，木增的正妻叫阿室于，是滇南宁州（今云南华宁县宁州镇）知州禄华浩的女儿，官名禄氏藩，

诰封为夫人。徐霞客写木增四子，皆“威仪动荡，语言清晰可辨”。木增的大儿子木懿（阿寺阿春）后来承袭了他的丽江知府

职位。洛克在其著作《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一书中说，他的第二个妻子是贤惠的阿室辉，生长子阿春，承袭父职。他的第三

个妻子是有德的阿室哥，或称阿室荣，生阿先、阿宝、阿仁三子。(3)说法略有差异。 

木增才继位，朝廷在东北一线与女真建州的军事对抗就白热化，战事吃紧。在国家处于危难之时，木增遵照母亲临终时的

嘱咐在边地筹集资金。木增在呈给朝廷的《辽左发难捐资助饷疏》中慷慨陈词，说木氏“世受国恩”，本应亲自率领军队助战，

“以彰国威，以快臣心”，但因“臣所守疆场，为四面受敌之区，西番北虏，出没无时”，于是捐助军饷，为国家尽心尽力，

“先是臣母太恭人罗氏，临终嘱臣：将母所遗妆奁衣饰，并多年积聚，约六千余两，再凑三千八百六十八两，共得一万两，解

充辽饷，自备脚费，不敢烦劳驿堡。”反映了边地一个少数民族首领以国家为重、深明大义的情操和爱国情怀。木增的义举得

到了朝廷的嘉奖，“木增忠顺可嘉！”明天启七年（1627），圣旨嘉奖曰：“罗氏抚夷训孤，有裨风化，准建坊表扬节烈。”（《皇

明恩纶录》） 

木增在国家有边患之际，曾作诗抒写他心系国家安危、倾情效力的情怀： 

闻辽有警 

羽檄传辽左，九重东顾劳。/陈兵皆虎旅，克敌本龙韬。/塞月寒笳鼓，征云湿战袍。/铙歌朱鹭曲，应满圣明朝。 

从木增另一首《宁西大捷漫赋》中，也可以看出他关心国家安危、积极参与朝廷平乱之壮举： 

整旅堂堂锋镝场，貔貅奕奕武威扬。/佩刀掣鞘冲星斗，羽纛安营慑虎狼。/沙漠风声秋跃马，金江月朗夜归航。/微勋开拓

凭廊庙，暇裔从今载职方。 

“宁西大捷”是滇中平定边乱的一次军事行动，丽江木氏土司奉调参战。这次参战获得了朝廷的嘉奖。木增谦恭地写道，

战争的胜利是凭借了朝廷的威望和决策正确，而更可喜的是，从此那一方的边地边民，将载入国家版图，不再是“化外之民”

了。(4)木增此诗反映了木氏土司一以贯之的强烈的国家认同意识。 

木增也积极参与朝廷的平乱之举，北胜州（今永胜县）舍人高兰谋夺州官职，木增奉命缉捕，俘获元凶。就在这一年，木

增又捐助银子 1200两给朝廷买战马，皇帝钦赐“忠义”。崇祯元年（1628），木增派人捕获了云龙州 13个叛逆之徒。 

木增的祖先木高（木公之子，纳西名阿公阿目），曾得到敕赐的“乔木世家”四字，他在嘉靖十三年（1534）写过一首诗： 

木氏渊源越汉来，先王百代祖为魁。/金江不断流千古，雪岳尊宗接上台。/官拜五朝扶圣主，世居三甸守规恢。/扫苔梵墨

分明见，七岁能文非等才。 

诗中写的“官拜五朝扶圣主，世居三甸守规恢”，反映出木氏土司强烈的国家认同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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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木氏土司忠君爱国，忠心耿耿报效朝廷和国家，拓边守域，按期朝贡、朝贺、交纳赋税，捐赠银钱。国家有事出兵出

征，木氏土司积极捐银助饷，派兵出征。到木增任上，更是勤勉事主，为国分忧，《皇明恩纶录》记载木增“世守臣节，恪守官

常”，“琅琅大义，始终不渝”。
(1)
 

古代中国的历史上，国家认同与王朝认同基本上是重合的，王朝便是“国家”这一抽象概念的具体化。木氏土司在元、明、

清三代都始终保持了忠君报国、护土保疆、勤政爱民的家风，忠于朝廷实际上也就是忠于国家。 

木增也受到了儒家学说的深刻影响，他敬天崇祖，重视礼制，推崇忠孝节义。木增退位后隐居在芝山，但依然关心国家大

事。他捐资建寺、刊印佛经，做善事积功德。他崇儒重教，曾捐资在鹤庆建文庙学宫。释道儒和纳西本土的多元化思想与信仰，

都反映在他的诗文作品中。 

木增身在边陲，但极为关注国家的安危，常常“读邸报”，以时事赋诗：如“黄河清”，他高兴；“闻辽有警”，他忧虑；

“宁西大捷”，他欢喜；朝廷“释刘直臣”，他致贺。他的心情随朝廷的安危而起伏，如他在诗中写： 

王师经岁遏胡尘，每读邮书为蹙频。/万里遐荒输夙悃，九重浩荡沛新纶。/疏庸忝负封疆寄，报称还期戎狄宾。/树绩鹰扬

经略在，须臾饮至慰枫宸。(2) 

从诗中可以读出作者在战争烽烟中心系国家安危，愁眉紧锁，表达自己的忠诚之心、对朝廷的系念，热望早日克敌获胜的

殷殷之情。 

木增生活在明末，当时正是中国社会大变动的时期。明朝政治腐败，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和关外清军的侵扰带来连年的战争。

木增在诗中流露出他深深的忧国之情。 

他期待朝廷军队御敌得胜，护国安民：“主忧臣与辱，师众饷尤多。”“狼烟旦夕扫，泉石保天和。”他不仅捐赠大量银

钱给朝廷做军饷，而且还抱着忧国忧民的臣子忠心上疏进言，提了十条建议：敬天，遵守先祖法度；爱身修德，去声色犬马之

事；爱民减役薄税；多用贤能之士，广开言路，多听忠言；详察博访，辨别邪正，明辨是非；重诚信，守信用，赏罚分明；平

定辽东边患；重视孔子之学（圣学）。相传当时皇帝和大臣很赞赏他的这些建议，“谓其言简而切，旨近而远”(3)。 

值得注意的是，木增这次向皇帝上疏的十条建议中，首先提出的是“敬天法祖”。这条建议既反映了木增认为，无论是为

君为臣为民，都应敬畏天地自然的思想，也反映了纳西人历来以祭天祭祖为最为神圣之事的传统，纳西人自我认同的就是“纳

西是祭天的人”，祭天是东巴教最神圣和盛大的祭祀仪式，而祭天仪式所祭祀的，既是天和地，也是本民族的创世祖先。纳西

人把礼敬高天大地和祖先这两者视为最重要的大事，并且把这两者融合在纳西人的“蒙本”（meebiuq，祭天）仪式中。从徐霞

客的游记中也可看到明代纳西人的习俗中，祭天是很重大的仪式：“其俗新正祭天之礼，自元旦至元宵后二十日，数举方止。” 

从下面一首诗中，也可读出他精忠报国的夙愿： 

象岭东南镇域中，湖波晓映太阳红。/重阴积暗曦光破，幽谷穷岩暖气融。/一片葵新常拱向，多时曝背欲输忠。/扶天赤手

国图远，日下丝纶眷命隆。 

木增所做的利国利民的事很多，当时的人曾这样评论他： 

崇儒重道，倡义弘济，未可更仆以数，如建尊经于鹤庠，建大石桥于禄丰，建悉檀寺于鸡山，凡有利益众生者，无不极力

为之。后人评曰：“木土司生白，布施宏大。古庭诸语录，版刻嘉兴。《鸡山志》木增捐资数万。”
(1)
 



 

 6 

三、末世悲音，悄然遁世 

木增虽然开创了木氏土司统治的鼎盛时期，但他一生倾心于道教佛教,不留恋官位，不眷恋世间名利，逐渐有归隐山林的念

头。《明实录》中有记载： 

天启二年（1622）八月己卯……云南丽江土知府木增御虏致疾，告替入山。追加本省布政使司左参政职衔致仕，以劝忠义。 

从这条记载看，木增还因为频繁领兵打仗而操劳致病，这可能也是他退隐的原因之一。《明史·云南土司传》中记载：“天

启二年，增（木增）以病告，加授左参政致仕。五年，特给增诰命，以旌其忠。云南诸土官，知诗书，好礼守义，以丽江木氏

为首云。”龚荫在《明史云南土司传笺证》中说：“‘云南诸土官，知诗书，好礼守义，以丽江木氏为首云。’这是赞许土知

府木增。”《道光云南志钞》记载：“（木）增延纳儒流，所著为一时名士称赞。”《新纂云南通志》记载：“（木）增善武

略，且好文雅。”(2) 

明天启四年（1624），木增 38 岁，退隐之心逐渐坚定，向朝廷连上五疏，请求辞去自己的职务，让儿子木懿继承丽江知府

一职，自己隐居在丽江玉龙雪山西脉的芝山解脱林。他隐居林泉，似乎不问世事，但作为明朝倚重的边地名臣，以“明国忠臣”

自勉自励的木增，不会闭眼不问国家大事，从他的诗作中，可以看出他一片心怀社稷、忧国忧民的情怀。 

简要看一下晚明的形势。1572 年，明穆宗因中风突然去世，年仅 9 岁的皇太子朱翊钧继位，改元万历。在名臣张居正的辅

佐下，大力整顿朝纲，进行体制改革，曾有过史称的“万历中兴”。张居正死后，明神宗在初期还过问朝政，但他在位期间发

生了东林党争等重大事件，对外则有朝鲜之役与萨尔浒之战。于是万历一朝成为明朝由盛转衰的转折期。在东北，辽东总兵李

成梁深受明神宗信任，但他多次谎报军情，骗取军功封赏，造成明末边患严重，并最终导致清朝入主中国。因此《明史》曾记

曰：“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1620 年，明神宗去世，其长子朱常洛登基，即明光宗，仅在位一个月，又因服用了李

可灼的红丸而猝死。明熹宗朱由校（1605-1627）继位，改元天启。明天启七年（1627），明熹宗驾崩。信王朱由检（1611 年 2

月-1644年 4月）继位，即明思宗，年号崇祯。 

崇祯继位后励精图治，锐意铲除阉党，改革朝政，但明大势已去，明廷局势危急。崇祯对木增有君臣相知之缘，比如崇祯

十三年（1640）升为四川布政司左布政；1644 年，崇祯皇帝还封木增为太仆寺正卿，是正三品官。崇祯皇帝的惨死和明朝的亡

国，给“明国忠臣”木增带来了巨大的打击。于是隔崇祯自缢殉国仅仅两年后，即 1646年，木增也溘然辞世了。民间传说他是

在玉龙雪山的“仙迹崖”骑一只红色的老虎遁世。但可以想象得出，一生效忠明朝、倾力辅佐明廷的木增，听到崇祯自缢、北

京陷落的消息后，内心一定悲伤欲绝、痛不欲生。玉龙雪山骑虎归去的民间传说中，说木增在解脱林隐居后，常常到雪山深处

漫游，有一次他走入雪山深处，就再也没有回来，民间有木增已经骑红虎成仙的传说。另外一则传说讲他骑虎遁世时，留下一

句话：“等到狮子露骨，象山无毛时，我再回来！”每当玉龙雪山在阳光云霓的作用下闪烁出莹莹绿光时，人们会说这是成了

雪山之神的木增在笑。 

老一辈纳西女作家赵银棠先生也曾讲过关于木增归宿的一个故事，有个相术先生在木增年少时为他看相，说你有贵人之相，

但是命定死后不能得到棺木。木增不想看到相术先生的话应验，所以在自己常常居住的地方，自备了 100 具棺材。实际上清朝

雍正元年（1723）改土归流前，纳西人实行火葬，所以准备 100口棺材的事应该是虚构的民间传说。 

此外，据《木氏宦谱》所记载的木氏土司第六世祖“阿烈阿甲”条中有这样的记载：“以上二十一代茔窠侔在玉龙山中，

冬夏以俗祀之无缺，以后七代，加以庙祭之不辍。”(1)由此可知，木氏土司是把包括第六世祖阿烈阿甲在内的 21 代祖先火化后

的遗骨存放在玉龙雪山中。这应该是木增最终在玉龙雪山悄然遁世的原因，他要和祖先们的灵魂相聚相守在这座纳西人的神山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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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增于明隆武二年八月初一日（1646年 9月 9日）(2)去世，享年 59岁。木增在明王朝亡国后两年即以相传不知所终的方式

离世，民间留下种种他骑虎成仙的传说，这是否是殉国的一种曲折反映？在明亡之际选择在玉龙雪山深处以结束了生命，在仙

迹崖骑虎遁世的传说给了后人一些什么启示？这些如今都难以确证，他应该是在知悉君王悲惨自尽、明朝山河破碎的沉重心情

中怆然离世的。可以推断，以他明朝边地重臣的身份，要他再为另一个由当时认为是“化外蛮夷”的“明国之敌”入主中原的

政权服务，估计是相当不容易的。崇祯皇帝自缢之后，明朝臣子自尽殉国的人不在少数。 

徐霞客曾在他的游记中有过如下一段记录，也可作为探究木增殉国的线索： 

黄峰（即木府后面的黄山，狮子山）为木氏开千代之绪也……先是危机黄峰三里，有把事持书，挈一人荷酒献胙（肉食），

冲雨而至，以余尚未离解脱也。与之同过府治前，度玉河桥，又东半里，仍税驾与通事小楼。读木公书，乃求余乞黄石斋叙文，

并索余书。(3) 

从这段记载中可知木增对当时中原名士黄石斋（黄道周）的敬慕之情。黄道周是明末著名的学者、书画家、文学家。木增

欲请徐霞客求书于黄道周，可见他对黄道周的敬慕之情。黄道周坚拒了明朝降清的名将洪承畴的招揽，在隆武二年（1646）壮

烈殉国，隆武帝赐谥“忠烈”，追赠文明伯。木增后来在明隆武二年八月初一日（1646 年 9 月 9 日）去世，刚巧是在黄道周慷

慨就义这一年，这应该不是巧合。木增平时博览名家之书，这些忠臣义士的人格和才学对他的影响是很深的。 

在这里讨论木增的神秘离世传说，可以从更广的角度来做一些思考，所谓“骑虎成仙而去”，是否会是从仙迹崖飞身跃崖

殉国？还是依佛道之法遁世深山，服食日月之华而坐化山中？这些都成为难以考证的史事，但笔者认为木增的离世，是殉明朝

而弃世的。 

注释： 

1《皇明恩纶录》，载木光编著：《木府风云录》，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6年，第 56页。 

2(1)木光编：《木府风云录》，第 196页。 

3(2)余海波、余嘉华：《木氏土司与丽江》，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 69页。 

4(3)丽江纳西族自治县县志编委会办公室编印：《乾隆·丽江府志略》，第 171页。 

5(1)《滇南文略》卷 37，转引自余海波、余嘉华：《木氏土司与丽江》，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 68页。 

6(2)伊伟先：《明代藏族史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年，第 170页。 

7(3)《明史·朵甘乌斯藏行都指挥司》卷 321，转引自《纳西族史》，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4年，第 297页。 

8(4)方国瑜主编，徐文德、木芹、郑志惠纂录校订，《云南史料丛刊》（第 5卷），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 424

页。 

9(5)《神宗实录》（卷 383），转引自方国瑜主编，徐文德、木芹纂录校订：《云南史料从刊》（第 4卷）。 

10(1)（明）蔡毅中：《云南木大夫生白先生忠孝记》，方国瑜主编，徐文德、木芹、郑志惠纂录校订：《云南史料丛刊》（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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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卷），第 560-563页。 

11(2)杨福泉：《明代丽江大具摩崖调查》，载杨福泉《纳西民族志田野调查实录》，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年，第 8-9

页。 

12(3)[美]约瑟夫·洛克：《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刘宗岳等译，杨福泉、刘达成审校，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

第 76页。 

13(4)译文主要依据李世宗先生著：《读诗随笔——丽江诗选读》，有些地方根据笔者的理解做了修改。 

14(1)余海波、余嘉华：《木氏土司与丽江》，第 69-70页。 

15(2)余嘉华：《古滇文化思辨录》，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 145页。 

16(3)方国瑜主编，徐文德、木芹、郑志惠纂录校订：《云南史料丛刊》第 5卷，第 561-562页。 

17(1)（明）蔡毅中：《云南木大夫生白先生忠孝记》，载方国瑜主编，徐文德、木芹、郑志惠纂录校订：《云南史料丛刊》（第

5卷），第 560-5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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